中共襄垣县委
襄垣县人民政府
关于襄垣县侯堡镇元垴村氧气站环境问题（D83）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交办案件省整改督办组：

2018年11月30日，收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的襄垣县侯堡镇元垴村氧气站环境问题（D140000201811290083）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相关部门赴现场调查处理。经查，举报情况不属实。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举报内容及调查情况

（一）举报内容

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侯堡镇元垴村，居民居住区20米处有一个氧气站，噪声污染，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氧气站搬迁。   

（二）调查情况
现场调查发现：

1、举报人反映的氧气站为襄垣县通达气体有限公司，位于襄垣县候堡镇西元垴村东，始建于2013年6月，为年设计充装氧气、氩气、二氧化碳、氮气等400万L的气体充装、销售项目，总投资200万元，占地面积2000m2。2010年6月25日襄垣县发展和改革局予以备案（襄发改基字[2010]89号）。2017年8月30日襄垣县环境保护局对该公司气体充装站项目现状环境影响报告备案（襄环函[2017]210号）。因该企业不属于《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目录》范围，暂不纳入许可证管理，未发放《排污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等安全证照目前齐全有效。现场检查时处于运行状态，经襄垣县安监部门排查不存在安全隐患，不需搬迁。

2、2018年9月21日襄垣县环境监测站对其进行了噪声监测（襄环监字Q（2018）第024号），监测结果表明1#昼间为51.2dB、夜间为40.7dB；2#昼间为49.7dB、夜间为41.5dB；3#昼间为50.7dB、夜间为42.0dB；4#昼间为51.0dB、夜间为41.9dB，均符合（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表1中1类标准，标准值为：昼间55dB(A)，夜间45dB(A)。2018年12月1日襄垣县环境监测站对其厂界四周进行了昼间噪声现状监测（襄环监字S（2018）第030号），监测结果表明1#昼间为53.2dB；2#昼间为54.8dB；3#昼间为54.4dB；4#昼间为53.7dB均符合（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表1中1类标准（昼间55dB(A)），不存在噪声污染。

3、该企业东、南、北侧无居民住户，西侧有3户居民，经过现场测量，该企业内部设备液氧贮罐距离西侧民用建筑77米，达到国家标准要求20米要求。内部建筑液化石油气、丙烷、乙炔、氢气库房（甲类）距离西侧民用建筑28.5米，达到国家标准要求25米要求（《氧气站设计规范》GB50030-2013第3.0.4条、《深度冷冻法生产氧气及相关气体安全技术规程》GB16912-2008第4.3.2条、《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第3.5.1条。）
经现场调查，举报内容不属实。

二、公开情况

（一）信息公开情况

2018年12月3日，在襄垣县政府网站将此问题调查处理情况进行了公开。

三、工作措施

我县将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工作和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

中共襄垣县委

                             襄垣县人民政府

                                 2018年12月3日 

（联 系 人：李  茹     联系电话：1346708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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